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关于评选“星级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队”的通   知
学校各科室、年级组：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决定在全校开展“星级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队”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时间
    2016年元月26日
二、推荐条件
    1、星级志愿者推荐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正式注册，并长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扶危济困、文化服务、支教助学、赛会服务、环境保护、讲文明树新风、党员带头参加志愿服务以及其他方面志愿服务中，事迹突出、群众公认。
   （3）具有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专长和能力，能够培养和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2、优秀志愿服务队推荐条件
   （1）经常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无任何不良记录，公信力强。
   （2）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注册志愿者人数原则上不少于5人。
   （3）每月按时参加月初和月末的志愿服务例会。
（4）每次活动做到有方案或通知，有活动图片，并及时向校创建办上传活动资料和信息。
（5）志愿服务成效显著，在创新社会治理、服务民生需求方面贡献突出，服务对象评价高，社会反响好。
    三、推选办法
    （一）星级志愿者的认定与推优
1、有意申报者填写申报表。
 2、各年级组、科室先行对申报星级志愿者进行认定、初评。
3、各年级组、科室在初评的基础上，上报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并择优推荐每个星级优秀志愿者1人，事迹特别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名额。
4、申报表在学校校园网下载。
（二）确定与表彰
1、学校创建办根据优秀志愿者初评结果和优秀志愿队申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拟表彰人选，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进行表彰。
2、对被评为优秀志愿队的队长，学校同时颁发优秀志愿服务队队长证书。
附：
1、星级志愿者申报表
2、优秀志愿服务队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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